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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泉鲤政办〔2021〕27 号
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
区属国有企业合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

区直有关单位，区属国有企业：

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，加强对区属

国有企业合同行为的监督管理，防范国有企业合同法律风险，促

进企业依法经营，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鲤城区人民政府合同

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泉鲤政文〔2020〕39 号），现就进一步加

强区属国有企业合同监督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加强国有企业合同监督管理的重要意义

加强国有企业合同监督管理，是强化国有资产监管、实现国

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迫切需要，也是建设法治诚信政府，优化营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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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，实现鲤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。各区属国有企业要

深刻认识加强国有企业合同监督管理的重要意义，周密筹划，精

心组织，做到主要负责人亲自抓，分管负责人具体抓，确保国有

企业合同监督管理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、任务到人。要结合企业

实际，制定企业合同监督管理制度，明确工作重点，强化工作措

施，建立健全以事前防范、事中控制为主，事后补救为辅的合同

分级分类管理体系，全方位做好国有企业合同监督管理工作。

二、推动规范设置国有企业法律事务机构

企业法律事务机构是落实企业合同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组

织保障。

（一）各区属国有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设置企业法律事务工

作机构。暂不具备单独设置法律事务机构条件的企业，应配备专

（兼）职法务工作人员。

（二）企业法律事务机构要加强与企业财务等部门的协调和

配合，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各项监督机制。

（三）鼓励有条件的国有企业采取自主选聘的方式，通过公

开竞拍、竞争性谈判，向社会购买法律服务。

（四）各区属国有企业要为开展法律事务工作提供必要的组

织保障和制度保障，支持企业法律事务工作机构、法务工作人员

及企业法律顾问依法履行职责。

（五）各区属国有企业要及时将法律事务机构、法务工作人

员设置情况及法律顾问聘用情况向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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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完善国有企业合同监督管理机制

（一）强化合同订立监督。各区属国有企业应当明确合同承

办人员，具体负责合同的谈判、起草、审查、签订、履行、争议

解决等相关事宜。合同签订前，应先经企业法律事务机构或法律

顾问合法性审查，全面审查合同对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、资信、

履约能力及合同条款。强化关口前移作用，切实降低风险隐患。

通过加强内部监督和法律风险控制，使国有企业合同监督管理各

项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、规范化的轨道。

（二）强化合同履约跟踪。各区属国有企业合同承办人员应

当全过程跟踪合同履行情况，建立合同履行台账，对合同履行情

况进行动态管理。出现合同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、履行合

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或其他可能影响合同正常履行情形的，应当第

一时间启动风险预警机制，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应对合同风险的

发生。

（三）强化合同档案管理。合同档案是当事人行使合同权利、

履行合同义务的重要凭证，各区属国有企业要建立合同档案管理

制度，对合同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，指定专人做好档案登记、

归档、保管工作，完整保存合同签订、履行过程中的相关材料，

作为发生合同纠纷时主张权利的证据。

（四）强化合同纠纷处置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的，

区属国有企业应当积极主动与对方当事人协商、调解。经协商或

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应当签订书面补充协议。经充分协商调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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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，且该纠纷可能严重损害或威胁国有权益或

重大公共利益的，应当积极采取风险防控措施；需提起诉讼或提

出仲裁申请的，应当全面收集有关证据材料。在通过协商、调解、

诉讼及仲裁方式解决合同纠纷过程中，不得擅自放弃属于国有企

业一方享有的或可能享有的合法权益。

四、切实加强国有企业外部监督

区属国有企业应当每年向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及区财政局

报告当年度合同签订、履行情况，同时抄送区合同管理中心。履

行出资人职责机构、区财政局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监督检

查力度，不定期对国有企业合同管理情况开展监督检查，对检查

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梳理，通报，督促责任企业按要求整改到

位，通报应同步抄送区合同管理中心。

五、法律责任

区属国有企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，有效订立、履行合同，

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。对在合同签订、履行过程中发现的重大

问题，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避免重大经济损失以及经济纠纷。

在合同签订、履行、监管过程中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，造成

国有资产损失或其他严重不良后果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及人

员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移送相关部门处理：

（一）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工作过失的；

（二）合同的签订、履行未经对方当事人确认的；

（三）应当签订书面合同而未签订书面合同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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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未经授权批准或超越职权签订合同、为他人提供合同

专用章、盖章的空白合同、空白授权委托书的；

（五）遗失重要证据材料（如专用章、盖章的空白合同、授

权委托书等）的；

（六）发生纠纷后隐瞒不报、私自了结或避重就轻，导致贻

误时机的；

（七）其他违反企业合同相关制度的。

六、其他

本通知自 2021 年 5 月 6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三年。
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5 月 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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